河北医学科技奖答辩有关规定

一、答辩内容：

1、课题来源、项目名称、完成单位和协作单位、答辩者姓名和主研人名次、组织鉴定单位。

2、创新点

3、资料（材料）与方法

4、结果与结论

5、发表论文情况

6、推广应用情况及推动科技进步的作用。说明应用范围、规模和推广前景。理论、软科学成果要说明被采用情况及效果如何。

二、答辩时限：

1、答辩人汇报不超过5分钟（包括投影、展示图表、照片等）。

2、评委提问、汇报人解答、评委评议不超过3分钟。

三、答辩要求：

1、要求项目第一完成人进行答辩汇报并带队回答质疑问题。如项目第一完成人出国或重病住院，可由第二完成人代替进行答辩，但必须事先提供有效证明，不得再后延。如第一完成人无故不参加答辩，取消本次评奖资格。

2、答辩人必须提前半小时报到，并按规定时间到会答辩，上午七点半前到，下午1点半前到。

3、答辩人应仪表整齐、声音洪亮、口齿清楚、实事求是、重点突出、层次分明。

4、答辩时，可使用投影、图表、照片等，答辩场所备有投影仪。

5、答辩项目需展示样品的，答辩后请自行将样品带回。

6、答辩人应遵守会场纪律，评审会议期间不得向评委及工作人员询问评审情况，并不得在答辩会场门前、窗前逗留，答辩后即离开。

7、申报评奖人员不得随意进评委住宿房间，一经核实，取消本年度评审资格。

河北医学科技奖评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2017年1月

